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三泰控股”等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

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以及2015 年7月8日《成都三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贵州信邦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怀集登云汽配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7月8日《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年7月8日《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7日《引力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7日《北京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7日《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7日《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7月7日《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7月7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7月7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2015年7月7日《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北京探路者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2015 年7月8日《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2015 年7月8日《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2015年7月8日《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年7月8日《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

7月8日《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桑德环

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兰州佛慈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2015年7月8日《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5年7月8日《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

7月8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7月8日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自2015年7月8日起，对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的“三泰控股”(代码：002312)、“信邦制药”(代码：002390)、“登云股份”(代

码：002715)、“国民技术”(代码：300077)、“华宇软件”(代码：300271)、“恒生

电子”(代码：600570)、“金固股份”(代码：002488)、“新界泵业”(代码：002532)，

引力传媒（代码：603598）、捷成股份（代码：300182）、旋极信息（代码：

300324）、天华超净（代码：300390）、天和防务（代码：300397）、华鼎

股份（代码：601113）、准油股份（代码：002207）、回天新材（代码：

300041）、中恒电气（代码：002364）、探路者（代码：300005）、梅泰诺

（代码：300038）、东方国信（代码：300166）、邦讯技术（代码：



300312）、“美亚光电”（代码：002690）、“元力股份”（代码：300174）、

“鼎捷软件”（代码：300378）、“桑德环境”（代码：000826）、“佛慈制药”

（代码：002644）、“万邦达”（代码：300055）、“光韵达”（代码：300227）、

“巴安水务”（代码：300262）、“冠城大通”（代码：600067）、“齐翔腾达”

（代码：002408）、“万方发展”（代码：000638）、“雪人股份”（代码：

002639）、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自其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

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

关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

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9日


